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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复核了本报告

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间为 2019年 10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 

交易代码 00371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 11月 23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7,395,399,200.56份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保持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为基金

份额持有人创造稳定的、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

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深入研究国内外的宏观经济走势、货币政

策变化趋势、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基础上，分析和判

断利率走势与收益率曲线变化趋势，并综合考虑各类

投资品种的收益性、流动性和风险特征，对基金资产

组合进行积极管理。 

业绩比较基准 同期七天通知存款税后利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

品种。本基金的长期风险和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 A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711 003712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156,038,959.86份 17,239,360,240.7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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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19年 10月 1日 － 2019年 12月 31日 ）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 A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 B 

1. 本期已实现收益 1,100,576.67 122,890,198.21 

2．本期利润 1,100,576.67 122,890,198.21 

3．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56,038,959.86 17,239,360,240.70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

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由于货币市场基

金采用摊余成本法核算，因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零，本期已实现收益和本期利润的金额相等。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

所列数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 A 

阶段 
净值收益

率① 

净值收益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

月 
0.6585% 0.0008% 0.3403% 0.0000% 0.3182% 0.0008%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 B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

月 
0.7195% 0.0008% 0.3403% 0.0000% 0.3792% 0.0008% 

注：1、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同期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2、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日结转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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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变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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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基金在建仓期结束时及截止报告期末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比例要求。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丁宇佳 

本 基 金 基

金经理；固

定 收 益 部

总经理 

2016 年 11

月 23日 

2019年 11月

18日 
11 

中央财经大学理学学士；2008

年 7 月加入泰达宏利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交易部

交易员、固定收益部研究员、

基金经理助理，现任固定收益

部总经理兼基金经理；具备

11 年基金从业经验，11 年证

券投资管理经验，具有基金从

业资格。 

李祥源 基金经理 2019 年 10 - 4 澳洲国立大学金融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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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日 2012年 9月至 2013年 3月任

职于普华永道咨询（深圳）有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担任税务

部助理分析师；2013 年 4 月

至 2015年 5 月任职于联合资

信评估有限公司，担任工商企

业部分析师；2015 年加入泰

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

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现任

基金经理，具备 4年基金从业

经验，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注：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表中的任职日

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相关公告中披露的日期。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运作整体合

法合规，没有出现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建立了公平交易制度和流程，并严格执行制度的规定。在投资管理活动中，本

基金管理人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确保各投资组合在获得投资信息、投资建议和投资决策方面

享有平等机会；严格执行投资管理职能和交易执行职能的隔离；在交易环节实行集中交易制度，

并确保公平交易可操作、可评估、可稽核、可持续；交易部运用交易系统中设置的公平交易功能

并按照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原则严格执行所有指令；对于部分债券一级市场申购、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购等以公司名义进行的交易，交易部按照价格优先、比例分配的原则对交易结果进行分配，

确保各投资组合享有公平的投资机会。风险管理部事后对本报告期的公平交易执行情况进行数量

统计、分析。在本报告期内，未发现利益输送、不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的情况。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建立了异常交易的监控与报告制度，对异常交易行为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

监控，风险管理部定期对各投资组合的交易行为进行分析评估，向公司风险控制委员会提交公募

基金和特定客户资产组合的交易行为分析报告。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所有投资组合

的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均不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在本报告期内也未发生

因异常交易而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情况。  

4.4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悲观情绪有所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有所缓和，美国三次降息后，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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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历史地位、通胀数据相对企稳，经济温和增长，短期内继续降息概率降低；日本经济仍存在

下行压力；欧元区经济疲软仍没有得到改善。国内方面，四季度金融数据表现尚可，经济数据逐

步向好，但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不旺，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趋渐缓和。受猪肉价格影响，CPI

仍处于高位。 

四季度受通胀预期干扰，债市开启震荡行情，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积极的公开市场操

作和降低 MLF 操作利率熨平市场资金面担忧情绪，稳健的货币政策仍没有转向。四季度资金面整

体压力不大，年末市场流动性超预期宽松，长端利率回归三季度末的位置，短端利率在资金面的

带动下大幅下行。银行存单收益率在十一月中期到达较好位置，但期限利差仍较窄，年末未出现

集中抛售压力，各期限存单收益率继续下行。四季度信用债市场仍有波澜，民企的融资环境更趋

恶化，与国企形成鲜明对比。 

报告期内，我们仍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不会短时间内转向，低利率大概率是长期逻辑，在四

季度叠加跨年因素的影响下，央行对资金面的呵护意愿强烈，资金面宽松程度已超预期。出于春

节期间流动性的考量，我们投资风格会维持谨慎，在满足监管指标的前提下，我们将侧重银行存

单和回购的配置，增加组合流动性。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 A 的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 0.6585%，本报告期泰达宏利京元

宝货币 B的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 0.7195%，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0.3403%。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出现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产净

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6,355,541,653.71 36.27 

 其中：债券 6,291,469,160.92 35.90 

 资产支持证券 
64,072,492.79 

 
  0.37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481,366,062.05 

 
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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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

返售金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5,630,466,772.24 32.13 

4 其他资产 57,457,632.50 0.33 

5 合计 17,524,832,120.50 100.00 

5.2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2.81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123,947,694.08 0.71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资产净

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出现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20%的情况。 

5.3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3.1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7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58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42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20 天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20天的情况。 

5.3.2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1 30 天以内 48.64   0.71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2 30天(含)-60 天 17.57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3 60天(含)-90 天 14.90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4 90天(含)-120天 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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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5 120 天(含)-397天（含） 16.0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100.41 0.71 

5.4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 240 天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 240天的情况。 

5.5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109,739,087.26 0.63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770,222,110.59 4.43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770,222,110.59 4.43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1,479,874,052.70 8.51 

6 中期票据 30,380,986.33 0.17 

7 同业存单 3,901,252,924.04 22.43 

8 其他 - - 

9 合计 6,291,469,160.92 36.17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天的浮

动利率债券 
- - 

5.6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11910143 
19兴业银行

CD143 
4,000,000 395,760,344.90 2.28 

2 190206 19国开 06 2,300,000 230,026,913.79 1.32 

3 111910053 
19兴业银行

CD053 
2,300,000 229,258,755.36 1.32 

4 071900120 
19中泰证券

CP002 
2,000,000 200,000,702.85 1.15 

5 071900109 
19中信建投

CP006 
2,000,000 200,000,319.53 1.15 

6 111910483 
19兴业银行

CD483 
2,000,000 198,865,640.83 1.14 

7 190301 19进出 01 1,800,000 179,993,176.57 1.03 

8 071900118 
19浙商证券

CP005 
1,500,000 150,000,547.31 0.86 

9 071900114 
19东北证券

CP007 
1,500,000 150,000,347.40 0.86 

10 111903014 19农业银行 1,500,000 148,725,913.64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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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014 

5.7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0.25(含)-0.5%间的次数 0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0732%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480%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567%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2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25%的情况。 

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5%的情况。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

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1989480 19上和 4A1 500,000.00 50,002,492.79 0.29 

2 1989319 
19上和

3A1_BC 
500,000.00 14,070,000.00 0.08 

注：以上为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 

5.9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9.1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每日计提

利息，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平均摊销。本基金通过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

分配，每日支付收益，使基金帐面份额净值始终保持 1.00 元。 

5.9.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受到调查以及处罚的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在报告编制

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5.9.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56,854,925.37 

4 应收申购款 602,707.13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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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合计 57,457,632.50 

5.9.4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1．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2．报告期内没有需说明的证券投资决策程序。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 A 
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

B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79,084,727.92 15,494,344,323.16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23,775,415.97 7,997,855,563.53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46,821,184.03 6,252,839,645.99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56,038,959.86 17,239,360,240.70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基金的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8 备查文件目录 

8.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市场基金设立的文件； 

2、《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3、《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4、《泰达宏利京元宝货币市场基金托管协议》；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6、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7、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8.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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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查阅方式 

投资人可登录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或者基金管理

人互联网网站（http://www.mfcteda.com）查阅。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月 20 日 


